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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界龙实业     编号：临 2016－048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十次董事会通知于 2016 年 12 月

2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发出，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6年

12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9人，实到 9人；监事会成员

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费屹立先生主持，会议经充分讨论，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购房款事宜的议案》；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界龙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海霞置业

有限公司于 2010年 6月 30日与川沙新镇政府签订了《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军民村

D3-1-3地块配套商品房定向供应协议》，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按约完成了该项

目的开发建设。同时该定向供应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在该房屋交付时，房屋建

筑面积以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认定的测绘机构实测面积为准。”，截止2015

年 2月，川沙新镇政府根据协议约定按实测面积结算，向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

共计支付购房款人民币 596,025,647元。 

2016年初川沙新镇政府依据 2010年 12 月 28日发布的《上海市保障性住房

阳台建设要求和面积计算方法实施细则》沪建交联[2010]1228 号文规定，要求

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结算总房款时阳台部分应按照封闭阳台50%面积

计算房款，并要求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向川沙新镇政府退回房款人民币

21,039,489 元。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基于与川沙新镇政府长期合作及川沙新

镇政府为地方行政机关，根据政府要求于 2016 年 1 月向川沙新镇政府暂时支付

了人民币 21,039,489 元。 

前述款项支付后，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一直与川沙新镇政府进行沟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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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该款项，并多次要求川沙新镇政府提供收取该笔款项的书面依据，但始终未

果。故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及上海界龙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关于川沙新镇军民村 D3-1-3 地块

配套商品房退还购房款的议案》：同意公司经营层继续与川沙新镇政府就

21,039,489元的暂付款项进行积极协商沟通并采取相应措施。 

鉴于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及上海界龙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川沙新镇政府

对该款项性质存有分歧，公司董事会同意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及上海界龙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对该款项的处理意见，并要求上海海霞置业有限公司及上海界龙房

产开发有限公司进一步与川沙新镇政府沟通，妥善处理该事宜。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因该事项涉及金额较大，该款项的收回存在不确定性，如无法收回将对本公

司当年业绩产生重要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同时，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该事项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